
113年度推動風險管理及誠信經營執行情形 
 

【營運相關之風險及管理政策說明】 

一、前言 

鑒於營造業在產品推出之前需大量投入資本，包括：土地、營造、銷售、管

理、財務等，而建造期間又有工期長、回收慢和供需調整緩慢的特性，以及外

在大環境的景氣循環風險。尤其，近年台灣土地資源稀缺，可興建之土地日漸

減少，各種因素皆可能對於房地產業的永續經營產生巨大的風險。 

本公司訂有「風險管理辦法」，由「永續發展委員會」之「風險管理小組」，從

制度面及流程面著手，依照風險的層級與影響層面進行分類，由稽核室追蹤各

單位風險執行狀況及統籌改善策略執行情形，交由相關部門定期檢討及評估風

險因應細節，且建立特殊狀況的緊急應變與通報的機制，以面對大環境與消費

者需求改變之潛在風險。 

二、風險管理政策 

本公司為強化公司治理、健全營運與永續發展，建立全面性風險管理文化，除

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運作情形，並於 110年 09月 27日經董事

會通過「風險管理辦法」，並於 112年 12月 26日 董事會通過第一次修訂。 

依據公司整體營運方針來定義各類風險，事前分析各大利害關係人的潛在風

險，於可承受之各項風險程度內，預防可能之損失，避免財務與聲譽受損，提

升全體員工風險意識以增加股東價值，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完整性及效益

最佳化，達到有效減少內、外部風險對企業的衝擊。 

三、風險管理範疇 

本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涵蓋下列風險類型： 

1.策略風險：係指總體經濟情勢變動、產業市場變化、技術發展變革、政策法

規變動、競爭者變化等風險。 

2.營運風險：係指開發作業、供應商、原物料及產品價格波動、顧客銷售、人

力資源、企業形象、租稅、法律訴訟等各項營運要素變動動風

險。 

3.財務風險：包括因利率、匯率等波動產生之市場風險，交易對象之信用違約

風險，及取得足夠資金、銷售量不足之流動性風險。 

4.危害風險：係指颱風、地震、洪災、傳染性疾病、水電等公共設施供應中

斷、戰爭或恐怖攻擊、社會動亂、罷工、工安意外事故等天然災

害或重大危害事件之風險。 

5.其他風險：係指資訊安全、氣候變遷、法規遵循、經營權異動等其他致使公

司產生重大損失之風險。 

四、風險辨識 

各權責部門於職權範圍內，依據風險類型識別公司所面臨之潛在風險來源區分

如下： 

1.市場開發風險 

2.產品施工風險 

3.財務投資風險 



4.產品設計風險 

5.客戶個資風險 

6.氣候變遷風險與機會 

針對各風險提出因應策略如下： 

【節錄永續經營報告書-風險識別及對策】 

 
 
 
 
 
 
 
 
 
 
 
 
 
 
 
 
 
 
 
 
 

 
 
 



 
 

 
 

【董事會報告】 
本公司積極推動落實風險管理與誠信經營，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誠信經

營及風險評估之運作情形，並於 113年 12月 26日向永續發展委員會及董事會

報告 - 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及風險管理之運作及執行情形報告。 

 
 
 
 



【誠信經營】 
本公司由隸屬於董事會之稽核單位、行政管理部及總經理室法務單位共同

擔任-企業誠信經營工作單位，負責稽查企業內部是否有違反誠信經營之情事，

依據公司各單位工作職掌及範疇，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監督並執行誠信經營

政策與防範之方案，計畫每年至少一次向董事會報告其執行情形。 

    本公司訂有「誠信經營守則」，對於訂定、修正或廢止應經董事會同意；董

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協助監督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以確保誠信

經營政策之落實。 

●誠信經營守則 

本公司應秉持公平與透明之原則進行商業活動，與他人簽訂契約時，由法務

審查簽立之合約條款，應考量往來對象之合法性及信譽，避免與有不誠信紀

錄者進行交易，其合約內容將加強誠信條款之相關規定。本公司對於董事會

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

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

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 

【誠信經營之執行情形】 
1.公司內部、外部教育宣導： 

(1)本公司定期於內部主管會議及部門間進行宣導，使員工了解誠信經營理

念與規範之重要性。 

(2)本公司法務定期邀請律師事務所針對誠信經營、反貪腐等相關主題進行

北中南視訊宣導會。 

(3)113 年 12 月 31 日止董事及獨立董事針對誠信經營、公司治理與法令遵

循等相關課程，進修時數達 45小時。 

(4)本公司於董事會通過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前三十日、每季財務報告公告前

十五日，通知內部人不得交易本公司股票。 

 

董事會通過財報時間 通知時間 

113年 03月 14日 113年 02月 07日 

113年 05月 14日 113年 04月 26日 

113年 08月 13日 113年 07月 26日 

113年 11月 07日 113年 10月 22日 

 
(5)本公司除邀請律師針對現任董事、公司治理主管、經理人及各權責部門

主管進行誠信經營教育宣導外，同時提供下列資訊以加強防範內線交易

訓練。 

a. 宣導內線交易動畫短片 

https://www.twse.com.tw/zh/products/education/insider-
trading/download/edu-short.mp4 

b. 提供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禁止內線交易相關規範問答集 

 
 

https://www.twse.com.tw/zh/products/education/insider-trading/download/edu-short.mp4
https://www.twse.com.tw/zh/products/education/insider-trading/download/edu-short.mp4


2.考核制度： 

將誠信經營納入員工績效考核及人資政策，並設有明確之內部懲戒制度。 

3.建立舉報機制： 

本公司在公司內外部網站均設置舉報管道，接受任何不法或不道德情事之

通報，由獨立專責單位負責調查，並對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確實保密，

承諾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不當處置。截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專責單位未接獲檢舉或申訴不誠信或不道德之案件。 

 

 

 

 

 

 

 

 

 

 

 

 

 

 

 

 

 

 

 

 

 

 

 



【風險及誠信經營相關教育訓練】 
為提升董事及經理人對於營運風險之控管，本集團於 113年 12月 05日邀

請律師針對現任董事、經理人及各權責部門主管、員工等進行相關教育宣導，課

程主題為「建商法律爭議」，其中內容包括了包商承攬、銷售、合約及誠信經營、

背信等之相關風險及法律問題，使其充分瞭解公司對於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

以及對於營運過程可能面臨之風險進行教育訓練，以避免違反誠信經營及避免營

運風險之情事；本次課程時數共計 120分鐘，參加人數共 93人次（含集團各子

公司及視訊、直播），並將課程簡報檔案寄送所有董事、經理人及員工參考。 

 

  

  

 
 

 


